三示财预字〔2025〕586号
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

关于调整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级次的通知
乡村发展服务部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禹王路街道办事处：

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和中央、省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支付进度，结合目前示范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实施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：

一、根据《关于取消实施大王村糕点加工厂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三示范农领〔2025〕9号）文件要求，原分配至《大王村糕点加工厂建设项目》的资金共计260万元（其中：中央资金188万元、市级资金72万元），现调整用于《河汉民宿项目一期》250万元（其中：中央资金188万元、市级资金62万元），《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》市级资金10万元。
二、将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中央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1.06万元原用于《雨露计划》、《金融扶贫小额信贷贴息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费补助》11.95万元、《到户扶持产业奖补》17.37万元和《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补助项目》1.74万元；将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省级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.04万元原用于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东南朝村富民兰花园建设项目》12.04万元；将阳店镇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9.79万元原用于《下庄村冷库建设项目（二期）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现代化智能水果采后分拣设备采购项目》36.7万元、《下坡头村巷道硬化及排污管道铺设项目》20.4万元、《河汉民宿项目一期》41.49万元和《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补助项目》21.2万元。

三、将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万元原用于《到户扶持产业奖补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雨露计划》3.9万元，《金融扶贫小额信贷贴息》13.1万元；将禹王路街道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.7万元原用于《现代化智能水果采后分拣设备采购项目》，现调整

使用至《下庄村冷库建设项目（二期）》36.7万元；将阳店镇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.4万元原用于《下坡头村巷道硬化及排污管道铺设项目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下庄村冷库建设项目（二期）》20.4万元；将禹王路街道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1.49万元原用于《河汉民宿项目一期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下庄村冷库建设项目（二期）》41.49万元；将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1.2万元原用于《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补助项目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下庄村冷库建设项目（二期）》21.2万元；将禹王路街道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.04万元原用于《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补助项目》，现调整使用至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》21.04万元。

请依据此文件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及资金支付进度。
附件：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级次调整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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